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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兴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抗疫情渡难关保供应的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贯彻“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”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家、

省、泰州市关于切实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

求，支持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抗疫情、渡难关，充分发挥

其在保障蔬菜、肉蛋奶、粮食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方面的

重要作用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意见（简称“惠农十条”）。

一、支持对象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新型农业经

营主体，包括：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专业大户、农

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及其他涉农企业等。

二、支持措施

（一）支持疫情防控



1.加强疫情防控指导。全面落实《泰州市农业经营主体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导则（试行）》，指导全市农业经营主

体科学防控，安全复工生产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）

2.协调解决防护、消毒用品。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
防疫物资的支持力度，对急需防护物资的经营主体，各乡镇

（街道）要帮助协调解决防护、消毒用品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乡

镇＜街道＞）

（二）保障经营主体运营

3.支持复工复产复业。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，

支持“菜篮子”产品加工配送（含农产品电商）、饲料和饲料

添加剂、畜禽、种畜禽、药肥等涉农企业、门店优先复工复

产复业，保障生产和市场供应。加快恢复生猪生产，屠宰生

猪补贴政策延期至疫情防控结束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供销总社、市财政局、各乡镇＜街道＞）

4. 保障生产经营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市供销总社要发挥主

渠道作用，加大化肥农药等农资保障力度。市相关部门及各

乡镇（街道）要确保农产品和其他涉农物资运输畅通，保障

农业经营主体水、电、气正常供应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

局、市供销总社、市交运局、市住建局、各乡镇＜街道＞、

市供电公司、市城投集团）

5.鼓励农产品电商销售。疫情防控期间，通过电子商务

销售本地农产品达到 100 万元以上（含）300 万元以下、300

万元以上（含）500 万元以下、500 万元以上（含）的新型

农业经营主体，市财政分别给予 2 万元、5 万元、10 万元一



次性补助。补助审核发放由市供销总社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商务局共同确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供销总社、市农

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）

（三）降低经营主体负担

6.实施种养业经营主体临时帮办代办补助。疫情防控期

间，种养业经营主体实际管理人因我市人员管控，无法返泰

而产生的帮办代办费用，由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财政局参照

泰州市政府文件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市实际一次性给予适当补

贴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帮助业主落实田管措施，市农业农村

局要加强技术指导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，

各乡镇＜街道＞）

7.免费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服务。疫情防控期间，

进一步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频次，对各经营主体送

检的农产品免费检测，确保上市产品质量安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农业农村局）

（四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

8.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支持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

落实专项授信额度，开辟融资绿色审批通道，加大对新型农

业经营主体的贷款投放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有发展前景的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不得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；对到期还

款有困难的，可给予展期或续贷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地方金融监

督管理局）

9.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。鼓励各银行业金融

机构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利率的优惠力度。对受疫



情影响资金周转困难、且承担保障居民生活急需重要农产品

生产供应的经营主体新发生的贷款，按不高于 2%的年利率给

予财政贴息，单个主体最高贴息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贷款审核

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及农业农村局负责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地方

金融监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）

10.实施高效设施农业保险保费补助。疫情防控期间，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承担的政策性高效设施农业保险保费部

分，财政补助 50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）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截止时间暂定为 2020 年 6

月底。国家、省、泰州市出台的相关支持政策，我市遵照执

行。各相关牵头责任单位要尽快研究细则，简化程序，及时

落实。 本意见由市农业农村局会相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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